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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

为了保证文件资料的完整性 ,我们将广东省卫生厅有关追查和查处劣质大米的两份文件收入 ,附在卫

生部的紧急通知后 ,特此说明。

广东省卫生厅文件
粤卫[2001 ]169 号

关于追查劣质大米的紧急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顺德市卫生局 :

7 月 28 日 ,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暗访提供的线索 ,广东省卫生监督所组织对广州天平架牛利岗真实惠货仓商场出售的

大米进行了监督检查 ,发现其销售的部分大米存在严重的卫生质量问题 ,经检测 ,黄曲霉毒素 B1 超标。29 日 ,我厅立即联合

组织广州市和白云区卫生、公安、粮食等有关部门对白云区江夏生活小区的“永康精米厂”、“港兴精米厂”和“泰京米业”等 3 家

劣质大米生产加工窝点进行了突击检查 ,当场查封了劣质大米约 300 多吨。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 ,“永康精米厂”等 3 家大米生产加工点 ,没有任何卫生许可证 ,生产环境差 ,原料和成品混放于同

一车间 ,不具备大米加工生产的卫生条件。现场堆放来源不明的“原料米”发黄霉变有异味 ,甚至有虫类混合物。这些发霉变

质的“原料米”,经他们去皮、漂白、加水抛光和添加矿物油等程序加工 ,假冒成“斑马油粘米”、“中国香丝苗米”、“中国香米”、

“益寿牌双竹粘米”、“好运牌泰国香米”等 40 多种优质品牌大米 ,由广州的粮油批发市场批发销往各地 ,牟取暴利。

“永康精米厂”加工点的原料米和成品米经广东省卫生检验中心抽样检验 ,“黄曲霉毒素 B1”均严重超标。目前 ,我厅已对

上述 3 家窝点采取了强制控制措施 ,对场内的“原料米”、成品等进行就地封存 ,依法取缔非法加工场所 ,查处违法批发销售单

位 ,进一步追踪劣质米的来源及销售去向 ,组织检验部门继续对大米进行检验 ,对有关责任人移交公安部门处理。据初步调

查 ,场内“原料米”可能来自广西、江西、湖南等地区 ,成品米已流入市场。

由于发现的劣质大米数量大 ,来源复杂 ,成品米已流入市场 ,首次检查即发现这样大规模加工生产劣质大米的地下窝点 ,

而且已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 ,为此 ,要求各级卫生部门立即对辖区内的大米加工场所、批发商及零售点进

行一次拉网式的检查 ,对无证加工生产窝点和使用来源不明、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大米依法查处。在市场检查中 ,发现有附件

中所列由上述三家窝点加工的大米 ,要按照《食品卫生法》有关规定予以销毁并依法进行查处。本次监督检查的有关情况请

于 8 月 15 日前书面报告我厅法监处。

附件 :须查处的劣质大米名单 (略)

广东省卫生厅

二 ○○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广东省卫生厅文件
粤卫[2001 ]196 号

关于查处劣质大米案的情况通报

各地级以上市、顺德市卫生局 :

自我厅 7 月 29 日组织查处“永康精米厂”等三家劣质大米加工窝点以来 ,在全省各级卫生监督部门共同努力下 ,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根据各地上报情况 ,现将查处劣质大米案的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专项斗争中 ,我省各级卫生部门查处劣质大米行动 ,引起国务院、卫生部、省政府有关领导的

高度重视。8 月 1 日 ,卫生部以内部明电方式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发出《关于严厉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劣质大米的

紧急通知》,同一天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赵同刚司长亲赴我省指导查处工作。省政府李兰芳副省长、黄业斌副秘书长对

我厅查处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及时作了指示 ,省人大领导对查处工作极为关注。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8 月 13 日卫生部组织

国家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粮食局、公安部、铁道部等部门联合到广东进行督查。

从 7 月 31 日开始 ,全省各级卫生监督部门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 ,在工商、公安、计委 (粮食) 、质监、经贸、铁路等部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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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下 ,按照我厅的统一部署 ,对辖区内的大米加工场所、批发商及零售点进行一次拉网式的检查 ,对无证加工窝点和使用来

源不明、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大米依法查处。在市场检查中 ,发现有上述 3 家窝点加工大米的 ,按照《食品卫生法》有关规定予以

销毁并依法进行查处。据各市上报数据统计 ,到目前为止 ,全省共出动 5593 人次 ,检查大米加工经营企业 9388 家 ,查获劣质

大米 422 吨 (包括 7 月 29 日查封的 3 家加工窝点的 308 吨) ,无标签标识或因质量问题等被查封的大米有 303 吨。

三家大米加工窝点的当事人已被公安部门拘留 ,劣质大米源头追查工作也取得进展。

8 月 1 日 ,根据群众举报 ,省卫生监督所对广州铁路南站货仓内储存的大米开展了一系列的检查。经抽样检验 ,838 吨大

米黄曲霉毒素 B1 超标 ,查封后由省卫生监督所会同货主所在地的卫生监督部门监督下作为饲料、工业酒精的原料等予以放

行 ,监督使用 ,有效防止劣质大米流入粮食市场。

本次查处劣质大米行动中 ,在卫生部、省政府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 ,各级卫生监督、检验部门履行职责 ,

上下一致 ,互相联动 ,行动迅速 ,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规范市场经济 ,促进经济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充分体现了江

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得到卫生部、省人大、省政府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同时 ,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媒介及时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报道 ,通过宣传《食品卫生法》及有关卫生防病知识 ,详细报道了整个打假行动过程 ,树立了我省卫生监督的

新形象 ,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专项斗争的开展 ,通过查处工作 ,进一步揭露了粮食市场深层次问题 ,

发挥政府决策“参谋”作用。

针对查处劣质大米案暴露出来的粮食生产、加工、流通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 ,省政府已向各市发出了《关于全

面整顿规范粮食市场秩序严厉查处违法经营行为的通知》(粤办明电 [2001 ]172 号) 。省各有关部门也联系部门的实际发出通

知。各地卫生监督部门要按照通知精神及卫生部门职责 ,依照《食品卫生法》、有关的卫生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严把粮食加工

经营卫生许可准入关 ,同时加强对粮食加工、流通和市场的监督及检验 ,与其他部门一起 ,共同努力 ,确保城乡居民吃上“放心

粮油”。

广东省卫生厅

二 ○○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卫生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立即开展学校食品卫生安全检查工作的紧急通知

卫发电[2001 ]3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教育厅 (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教委、教育部部属高等学校 :

为贯彻落实《食品卫生法》及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召开的“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 ,有效控制食物中毒和肠道传染病在学校的发生 ,确保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及广大师生身心健康安

全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检查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按照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 ,立即对各级各类学校 (包括幼儿园) 食品卫

生安全工作进行检查 (检查要求和内容附后) 。

二、各地卫生、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 ,从保护广大师生健康安全、维护学

校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开展此次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卫生、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

抓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提出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 ,并于 10 月底前将检查的情况及整改措施分别报

卫生部、教育部。

三、卫生部、教育部和公安部将于近日组织联合检查组 ,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进行抽查 ,并将抽查

结果进行通报。

(下略)

卫生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二 ○○一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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